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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層院所與醫院家醫科、婦產科門

診，偶會遇到未滿16歲的青少女懷孕前

來就診，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幾年前，

筆者就曾於家醫科門診遇到國一女生因腹

痛就診，經病人同意後驗孕呈現陽性反

應，但醫師究竟應該如何處置？是否有

法定通報義務的爭議？為何是以「滿16

歲」做為通報義務的時間點，而非其他的

年齡？這個議題，主要涉及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刑法、以及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的規定、解釋與適用。

案例與爭點

邱女、王女為15歲心智成熟具有決

定能力的未成年少女，懷孕18週。邱女

由友人陪同求診，欲進行墮胎手術，父母

不知[1]；王女因受強暴懷孕身心受創，欲

進行墮胎手術，父母反對。醫師應該如何

處理？應該具備何種專業素養以及性別意

識？

其實，這個簡短的案例，從醫學生

或PGY學員的性別、倫理與法律的教學

面向，至少有五個爭點可以討論，基於篇

幅，本文僅討論第一點及第五點。

一、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權。

二、婦女是否有墮胎的生育自主權。

三、墮胎的生育自主權是否有範圍與限制

－時間或理由。

四、未成年人的生育自主權，及其與法定

代理人的關係。

五、醫師對於未成年人懷孕的通報義務。

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權

刑法第227條規定：「對於未滿十四

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

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

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

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第三

項之未遂犯罰之。」[2]。

從刑法第227條的規定分析，如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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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16歲的男女發生性交或猥褻者，即便
得到該未成年人的同意，其同意在刑法上

是無效的，仍有可能成立刑事責任；換言

之，從第227條的反面解釋，滿16歲的未
成年人具有性自主權，對於性行為的發

生，有自我決定的權利，這也就是為何未

滿16歲懷孕的通報義務，16歲會成為議
題之關鍵所在。

醫師對於未成年懷孕未通報受裁

罰的案例與解析

一、案件經過  
醫師A，替未滿16歲懷孕的少女進行

人工流產未予以通報，因而收到B縣市社
會局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

障法」案件之裁處書，而向C學會陳情。
B縣市衛生局，也發函給C學會，希望學
會加強所屬會員的宣導，對於未滿16歲
懷孕通報之事，勿自行判斷是否為性侵而

未通報[3]。

由於存在爭議，C學會因此行文衛福
部，針對「未滿16歲懷孕通報義務」一
案函釋。衛福部回函表示，未滿16歲者
不論是否為合意性行為，皆屬於法定通報

義務[4]。學會再度行文衛福部，研請衛福

部就未成年青少女性行為通報一案，邀請

立法委員及醫、法、社會人員討論研議合

宜的做法。

二、地方主管機關裁罰依據、理由與

分析  

未滿16歲懷孕，主要涉及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益

法）、刑法、以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規

定、解釋與適用。前段已就刑法第227條
的規定說明為何是以16歲作為通報的依
據。由於未滿16歲的少女懷孕，並無性
自主權，因而B縣市社會局援引違反兒少
權益法第53條及第49條規定，作為裁罰
的依據。分析主管機關裁罰的理由如下：

兒少權益法第53條規定，如醫事人
員等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立即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小時通報。所謂「下列情形之一」共
有6款規定，其中B縣市社會局係援引兒
少法第53條第4款規定「遭受第49條各款
之行為」作為處罰依據[5]。

第49條共有15款行為，主要是規定
「涉及遺棄、身心虐待及有對價關係的色

情買賣」的行為，當中與醫師受到裁處有

關的行為係第9款「強迫、引誘、容留或
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的行

為[5]。

分析主管機關的裁處依據及理由，

顯有擴大解釋兒少權益法第53條及第49條
規定。未滿16歲懷孕，依據刑法第227條
規定，並無性自主權，即便是得到同意，

在法律上無效，然而此同意無效，無性自

主權，並不等同於有兒少權益法所稱的第

49條第9款「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
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的情形，依

此規定裁罰，顯有擴大法律解釋的情形，

也顯不符合行政程序法上的比例原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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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主管機關函覆法規適用、理

由與分析  
衛福部函覆C學會的結論為「依據未

滿16歲之兒童及少年不論是否合意性行
為，皆屬法定應通報事項，醫事人員於執

行業務時倘知悉兒童及少年有該等情事，

依法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關機關當無疑

義。」[4]。

衛福部函覆C學會，除認同B縣市社
會局的裁罰依據，進一步闡述了法律見

解。分析衛福部的立論依據，除了援引兒

少權益法第53條及49條的規定外，也援
引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的規定。

根據函釋，主管機關裁罰的主要立

論依據為，醫事人員等，於執行職務時如

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

至遲不得逾24小時通報主關機關。性侵
害犯罪的定義，依據同法第2條規定，係
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等之罪。
由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對於性侵害犯罪的

定義，包括刑法第227條，換言之，若未
滿16歲青少女發生性行為而懷孕，即有
「疑似性侵害犯罪」的情形，復依據兒少

權益法保護兒童及少年的精神，故地方及

中央主管機關，據此認定醫事人員（醫

師）對於未滿16歲青少女懷孕有通報義
務[4]。

分析主管機關的裁處依據及理由，

以兒少權益法，結合刑法以及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作為醫師對於未滿16歲青少女
懷孕有通報義務的解釋，除有前述擴大法

律解釋及違反行政程序法的比例原則外，

也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的法律保留原則、不

當連結禁止原則，更重要的忽略刑法第

227條之一以及第229條之一，在學說上
稱為「兩小無猜」條款。

簡單來說，刑法第227條之一：「18
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以及刑法第229條之一；「對配
偶犯第221條、第224條之罪者，或未滿
18歲之人犯第227條之罪者，須告訴乃
論。」16歲以下的青少女，固無性自主
權，但是考慮到年幼無知的少男少女，如

未滿18歲之人對於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
交者，直接受到刑法的處罰，似嫌過重，

因此增訂了此二條文，除可以減輕或免除

其刑，仍屬於告訴乃論罪[7]。換言之，連

檢察官（司法體系）都不關干涉的行為，

行政部門透過以「大砲打小鳥」的方式，

除違反比例原則不妥外，也容易對於青少

年造成二次傷害，與兒少權益法保護青少

年的立法意旨相違背。

未滿16歲懷孕通報義務的倫理與

法律思考

綜觀上述實際案例受到裁罰以及討

論，未滿16歲懷孕通報義務，涉及諸多
的倫理與法律議題，茲分析如下；

一、動搖醫病間的互惠與信賴關係  
從醫學倫理的觀點分析，傳統醫病

關係建立在「父權式的信託式信賴」關

係，隨著時代的演進，當代的醫病關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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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病人為中心以及醫病的雙向互動，在互

動過程中，除了仰賴專業知識與技術之

外，還需要仰賴醫師給予病人安全感與信

任感，甚至是醫師必須具備良好的醫德使

其對於醫師產生信賴感，以利醫療行為的

完成，醫病關係是病人自主的契約或協定

式「信賴關係」[8]。

無論醫病關係如何演進，醫療糾紛

是否增加，通說認為醫病關係，係建立在

信賴關係上。如病人跟醫師所做病情陳

述，醫師會三不五時洩漏，久而久之，病

人自然有所隱瞞，醫師也不易進行正確診

斷，最後將是全民受害。因此，除非必要

或緊急，醫師應該要為病人守密，以維護

醫病的信賴關係，故不分輕重必要與緊急

等情事，如賦予醫師對於未滿16歲懷孕
即有通報義務，將嚴重動搖醫病間的信賴

關係，最後將是全民皆輸。

二、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 」的立法意旨未必相符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立

法意旨，即為第一條所稱，係為促進兒童

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

其福利，而特制定的[2]。

從醫學及公衛的觀點分析，如強制

規定醫師對於未滿16歲懷孕之兒童少年
加以通報，可能會適得其反，讓兒童及少

年不敢尋求正規醫療的管道，改以各種其

他地下管道尋求協助，如自行服藥墮胎或

私下非法管道處理等，導致懷孕青少女的

身體與健康遭受更大的傷害，正好與兒少

權益法的立法意旨相違背。

另外，也會讓懷孕青少女無法得知

基層、家醫科或婦產科醫師所提供的其他

預防保健諮詢或醫療協助，如教導避孕措

施、預防性傳染病等。

故主管機關，原本係基於保護性侵

害之青少女，而賦予醫師的通報義務，結

果可能導致將懷孕的青少女推向無法獲得

醫療資源的情境，無疑是無效的措施，且

可能導致二次傷害。 
 

三、違反國際未成年保護趨勢 
對於未成年能否進行或獨自進行醫

療決策，不僅是醫學倫理上的重要課題，

也是醫療實務上棘手的議題，有時也衍生

醫療糾紛。

美國法上有「未成年成熟法則

（Mature Minor Doctrine）」。所謂未成
年成熟法則，係指在成文法、規則或是習

慣法允許尚未獨立的未成年人，即便在父

母親不知或反對的情形下，仍擁有如同成

熟成年人一樣的選擇或拒絕權，特別是在

醫療行為上[9]，其最主要的考慮，是有關

於同意或隱私議題的倫理考量，應該與法

律的要求有所區別[10]。

換言之，醫學倫理上，對於未成年

人參與自身醫療決策越來越重視，當未成

年人越成熟參與醫療決策的程度也就越

高，強調「未成年人（小孩）、父母與醫

師三方都必須參與的關係」，特別是許多

青少年都擁有和大人相當的決定能力，未

成年人是否能做出決定，會根據了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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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獨立判斷思考能力以及穩定的價

值觀等因素判斷[11]。

四、違反行政程序法的一般原理原則

以及相關法律之疑慮  
刑法第227條的規定，未滿16歲的未

成年人不具有性自主權。然而，不具有性

自主權，並不等同於未滿16歲青少女發
生性行為而懷孕，即有兒少權益法第49
條第9款所稱的「強迫、引誘、容留或媒
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的情形

或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規定的「疑似性

侵害犯罪」情事，事實上，這類情形，僅

是佔未滿16歲青少女性行為懷孕的一小
部分，以此要求醫事人員對於未滿16歲
懷孕即賦有通報義務，除違反行政程序法

上以大砲大小鳥的比例原則外，也違反了

法律保留原則，也有違反行政程序法上不

當連結禁止原則之虞[6]。

除了違反行政程序法的一般原理原

則外，從刑法的觀點分析，尚可能違反刑

法第316條以及刑事訴訟法第182條，醫
師維護病人隱私的專業義務，以及違反

刑法第227-1條及第229-1條，學說上稱為
「兩小無猜」條款的精神[2]。

結論

從刑法的觀點分析，未滿16歲的未

成年人未具有性自主權，故當未滿16歲

的青少女懷孕，所衍生的醫師或醫事人員

等，是否具有通報義務，涉及刑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以及兒少權益法的規定、解

釋與適用。本文認為從「醫病間的互惠

與信賴關係」、「兒少權益法的立法意

旨」、「國際未成年保護趨勢」、「行政

程序法的一般原理原則」以及「相關法律

（刑法）整體精神與解釋」等整體分析，

除非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或「被利

用為犯罪行為」的情形，醫師或醫事人員

對於未成年青少女懷孕，並無通報義務，

年齡並非是否有通報義務的判斷基準。

最後，衛福部邀請立法委員及醫、

法、社會人員等，研商對於未滿16歲懷

孕者通報義務的會議，於會議前擬定通報

原則：一、如醫師對於青少女懷孕的案情

已有理解，如係遭受性侵害之情事，依法

應進行性侵害犯罪事件的通報；二、初診

或產檢的青少女如隱私或其他原因未必於

門診吐露懷孕的原因，倘主動告知則有疑

似性侵害犯罪通報規定的適用；三、僅依

年齡判斷有資訊不足之虞，惟青少女懷

孕，即便為合意性交，亦為人生的非預期

事件，醫師或醫事人員宜主動提供各地方

政府已建立的未成年人懷孕資訊或親善門

診資源，兼顧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及善盡社

會責任[12]。此三點原則採取『區分說』，

與本文的觀點相同。唯在會議中有學者

提出，未滿16歲懷孕適用的法條為兒少

權益法第49條第15款，對於兒童及少年

為『不正當之行為』，故有強制通報的義

務，此見解被衛生福利部採納，是本案較

為遺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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